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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本欄曾為大家介紹了澳門刑罰的主刑――徒刑和罰金，並簡介了徒刑的相關規

定，今天我們繼續為大家簡介有關罰金的規定。 

罰金的限度 

罰金是法院判處被判刑人繳納一定數額金錢的一種刑罰。根據《刑法典》的規定，

罰金是以日數訂定，一般最低限度為十日，最高限度為三百六十日。例如《刑法典》規

定“恐嚇罪”可處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罰金，當中只規定了日數的上

限，卻沒有規定下限，那麼，其下限就是十日，亦即對“恐嚇罪”可科處的罰金為“十

日至二百四十日”；又例如《刑法典》規定“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可處最高三年徒

刑或科罰金，當中並沒有訂定罰金的上下限，則對該罪可科處的罰金就是“十日至三百

六十日”。法院須在該等日數限度內，按照行為人的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以及考慮

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的情節（例如，事實的不法程度及所造成的後果的

嚴重性、故意或過失的嚴重程度、犯罪的目的及動機等）確定所科處的具體日數。值得

一提的是，對於某些特別的情況，亦可科處超過三百六十日的罰金，例如“加重盜竊

罪”，可科處的罰金最高為六百日。至於每日罰金的金額，法院會按被判刑人的經濟及

財力狀況，以及其個人負擔，在澳門元五十元至一萬元之間訂定。例如就上述的“恐嚇

罪”，如法院確定科處被判刑人一百日罰金，每日為五十元，這樣，被判刑人就須繳納

五千元罰金了。  

 



以勞動代替罰金 

被判罰金的被判刑人可以向法院聲請以勞動代替罰金，經過法院審查後，如認為以

勞動方式服刑已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則法院可命令被判刑人在澳門特區、其

他公法人或法院認為對社會有利的私人實體的場所、工場或活動中勞動，以代替全部或

部分所定的罰金。勞動的時間須在三十六小時至三百八十小時的範圍內定出，並得在工

作日、星期六、星期日及假日履行，但須遵照每日正常的工作時數。 

將不繳納的罰金轉換爲監禁 

如果被判罰金的被判刑人不自願繳納罰金，或強制下仍不繳納非以勞動代替的罰金

時，法院可將他不繳納的按日數計的罰金轉換爲監禁（即使所犯的罪不可處以徒刑），

而監禁時間減為罰金時間的三分之二，且經轉換後的刑期不受法定最低刑期一個月約

束，例如，三十日罰金即轉換為二十日監禁。 

不過，被判刑人亦可以隨時繳納全部或部分罰金，以避免執行全部或部分上述所指

的監禁。如被判刑人證明不繳納罰金的理由是不可歸責於其本人時，該監禁可暫緩一年

至三年執行，但在該暫緩期間被判刑人須履行某些義務或遵守某些行為規則，如不履行

者，則執行監禁；如已履行或遵守，則宣告刑罰消滅，也就無須再執行處罰。 

註： 本文內容主要參考《刑法典》第 45條至 47條、第 65條、第 137條、第 147 條及

第 198條的規定。 

 


